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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7/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47604.htm 不可抗力与意外事件 不可抗力

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可抗力

不受人的意志左右，与当事人的行为无关，让当事人承担非

由其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既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又

显失公平。所谓不能预见是指依现在的科技发展水平难以预

见，且对于高速交通运输作业人，应以谨慎的具有专业技术

知识的人的认知标准来确认其是否能预见，还需考虑行为时

各种客观条件对当事人认知能力的限制；所谓不能避免、不

能克服系指该不可抗力发生具有必然性，根据事件发生时的

客观情况，当事人已尽到最大努力采取了一切可能措施仍不

能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 意外事件是指并非出于当事人的过

错的意想不到的偶然事故。如汽车轮胎崩起地上石子中旁边

骑摩托车人的手臂，摩托车失控撞伤行人。意外事件须具备

两个条件： (1)意外事件对于具有交通专业知识的谨慎作业人

来说，根据当时的各种客观条件，确实无法预见； (2)意外事

件系当事人具体行为时，随机偶然发生。此外意外事件与不

可抗力的区别亦应成为认定意外事件的重要标准。此外，意

外事件应为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亦是其作为免责的重要条

件。 广义的意外事件应包括不可抗力，但一般地讲，意外事

件和不可抗力有如下差别： (1)从主观来讲，意外事件是特定

当事人对其具体行为中随机遇到的个别事故不能预见，如行

车会崩起某块石子，射向他人；不可抗力是当事人对自然灾

害和重大社会事变无法预见。行为人对不可抗力的预见较之



意外事件的预见难度更高。 (2)从客观来讲，意外事件难以预

料，但却并非无法避免与克服。 编辑特别推荐： 2009年法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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